 关于试行重点群体项目化就业技能
培训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职业技能培训领域改革，聚焦促进就业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规〔2025〕2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强企稳岗惠民”培训行动的通知》（苏人社函〔2025〕94号）、《关于印发无锡市“技能照亮前程”系列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锡就劳联发〔2025〕1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财政局 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发布2025年无锡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等指导目录的通知》（锡人社函〔2025〕35号）等文件精神，计划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面向社会征集开展一批项目化就业技能培训，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培训定位。项目化就业技能培训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突出以需定培、就业导向，参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部门持续公布的《无锡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指导目录》内的培训项目，或结合本地区重点产业发展实际开发的独具特色、促就业效果好的培训项目，采用“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实现培训与产业的无缝衔接，培训与就业的协同联动。
   （二）征集方向。重点围绕无锡“465”现代产业集群和“3010”重点产业链建设，优先围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以及康养服务等民生领域开展培训。
   二、培训对象
   原建档立卡低收入家庭子女、毕业学年（指毕业前一年9月1日起的12个月内，下同）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下同）、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
   三、培训主体
   依法在锡注册或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职业技能培训资质的在锡普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含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以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培训信誉良好且近三年无培训违法违规记录。
   四、培训实施
   （一）项目征集。市人社部门向社会发布项目征集计划，有意向开展重点群体项目化就业培训的院校或机构，向相关业务经办部门提交《重点群体项目化就业技能培训项目征集表》及相应培训资质证明。各区人社部门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可吸纳重点群体就业量等情况择优推荐。
（二）项目确定。市人社部门邀请相关专业评审专家，对培训项目所在行业领域现状，与本地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和岗位技能需求的匹配程度进行论证，提出培训项目建议清单。市人社部门综合考虑资金预算、项目与重点产业的匹配度、项目申报单位的承训能力、预计可吸纳重点群体就业量等因素确定培训项目，按照“条件公开、自愿申请”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确定承训单位。
   （三）培训单价。列入《无锡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指导目录》的职业工种培训，按照不超过市级培训补贴标准定价。围绕重点领域技能岗位需求新开发的培训项目，按照制造类每人不超过 3000 元、生产服务类每人不超过 2000 元、生活服务类每人不超过 1000 元定价。培训成交单价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确定。
   （四）培训管理。培训课程包含职业理论素养和岗位实操技能两部分，总课时应不低于40课时，原则上技能实操课时不低于总课时的60%，参训人员考勤率不得低于70%。承训单位需按相关要求接受市人社部门对项目培训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并按规定接入“云眸工程”监管。
   （五）补贴方式。市人社部门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踪评估，给予差异化补贴，重点评估该项目培训合格后6个月内的就业率。培训结束后，按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应证书的实际人数及培训成交单价核算补贴总额，并给予承训单位总额的80%。对培训合格并取得相应证书后6个月内，每班次实现稳定就业的参训人员（企业需为其连续缴纳3个月及以上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占到全部参训人员总数30%（含）以上的，给予承训单位剩余补贴资金，占到50%以上的，另外给予培训成交单价20%的跟补支持。项目化培训参照《江苏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5〕2号）每人累计最多享受3次职业培训补贴的规定，计入个人享受补贴次数。
   五、相关要求
   （一）市人社部门在与承训机构签订的协议中明确其服务的内容、期限、数量、质量、价格、资金结算方式，各方权利义务事项和违约责任等内容。承训单位应严格按政府购买要求开展项目化培训，自觉加强培训的管理和服务，主动接受和配合质量监督工作，完整保留培训全过程视频和图片等资料，确保培训过程可追溯、可查询。
   （二）市人社部门根据当年资金预算，统筹全年培训项目计划，加强对重点群体项目化培训的监督指导，对达不到培训预期效果、学员出勤率低、管理混乱的，以及在培训中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资金的，视情节严重终止培训，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鼓励各区人社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序组织开展重点群体项目化就业培训。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今后国家、省对培训对象等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510-82829088，0510-81013869
   电子邮箱：jg_cyw@e.hrss.wuxi.gov.cn
   江阴市、宜兴市可结合本市实际参照执行。
[bookmark: _GoBack]
   附件：重点群体项目化就业技能培训项目征集表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3月 31日

















附件
重点群体项目化就业技能培训项目征集表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单位地址
	

	单位类型
	□普通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含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是否为目录内工种
	□是  □否
	工种编码
	

	法人代表
	
	项目联系人
	

	电话
	
	邮箱地址
	

	培训项目说明

	内容提示：培训项目所在行业领域现状、岗位和相关技能需求情况、培训课程的主要内容和培训预期目标（含预期重点群体就业率等）、培训费用预算等。














	















	项目申报
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日期：年月日



备注：培训项目名称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技能类职业(工种)以及国家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技能类新职业(工种)名称；不适宜使用职业分类大典中职业(工种)名称的，根据岗位技能特性，以名词(如设备名称等)加动词(如操作、制造等)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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